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4-014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璞泰来”）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会议通知于2024年4月2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

议于2024年4月12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

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丰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

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年度述职。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独立董事对自身的独立性情况进行了自查，并将自查情况

提交了董事会，各位独立董事在报告期内未在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的任何职务，也

未在公司主要股东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与公司以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利益

冲突、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对其独立客观判断产生影响的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在2023年



 

 

度始终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其履职行为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中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的规定和要求，有效履行

了独立董事的职责，为公司决策提供了客观、公正、独立的专业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情况的专项报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本次资产减值准备105,760.52万元计入2023年度当期损益，其中

计入第四季度当期损益的减值准备为58,171.13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满足

会计政策规定，符合谨慎性原则，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信息。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3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340,041,057.24元，实现利润总额2,351,291,029.80

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911,603,496.56元。截止至2023年12月31日，公

司 总 资 产 为 43,674,947,626.61 元 ，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所 有 者 权 益 为

17,774,487,767.57元。公司编制的2023年财务报表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六)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和《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七)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24)审字第

70036285_B01号《审计报告》：2023年度，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6,395,461,179.21元，

加上202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11,603,496.56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78,255,022.60元，扣除已分配2023年度现金股利472,882,186.06元，截至本报告期末

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7,655,927,467.11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4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截至2024年4月12日公司总股本为2,137,973,428股，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9,751,415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故以剔除回购股份后的股本2,128,222,013

股为基数进行测算，本次拟派发现金红利合计297,951,081.82元（含税）。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实施股权激

励、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

额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公司已按照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九)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报告》。 

(十)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考核结果，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行业情况、市场情

况、人员所任职务和服务年限等情况，董事会逐项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10.1、公司董事长梁丰先生2023年度薪酬为160万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其中

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1票。关联董事梁丰先生已回避表决； 

10.2、公司董事陈卫先生2023年度薪酬为160万元，董事韩钟伟先生2023年度薪酬

为165万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其中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2

票。关联董事陈卫先生、韩钟伟先生已回避表决； 

10.3、公司独立董事庞金伟先生2023年度薪酬为12万元；公司独立董事黄勇先生因

聘任时间为2023年12月8日，故2023年度薪酬为0元；公司独立董事袁彬先生2023年度薪

酬为12万元，袁彬先生因连续任职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已届满六年，自2023年12月8日起

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其中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回避票2票。关联董事庞金伟、黄勇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考核结果，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行业情况、市场情

况、人员所任职务和服务年限等情况，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公司副总经理冯苏宁先生2023年度薪酬为185万元；公司副总经理王晓明先生2023

年度薪酬为300万元；公司副总经理刘芳女士2023年度薪酬为180万元；齐晓东先生2023

年任职公司副总经理期间（2023年1-2月）薪酬为11.41万元。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并继续实施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鉴于公司在建的募投项目均为适应新能源锂离子电池行业下一



 

 

阶段市场竞争的优质产能，相关研发项目可以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能为公司负

极材料海外布局和基膜涂覆一体化战略实施奠定坚实的基础，根据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

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公司将延期并继续实施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年

产5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建设项目”和“锂电池隔膜高速线研发项目”。本次

延期并继续实施募投项目事项不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不会对公司政策的生产经营和业

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并继续实施部分募投项目的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进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之情形，也不存在改变和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

害股东利益之情形。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公司保荐人经核查，对该事项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关联交易情况说明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2023年度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要求。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公司保荐人经核查，对该事项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关联交易情况说明的公告》。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履职情况评估的



 

 

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安永华明在具备专业的执业能力和执业资质，公司2023年度审

计工作中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按

时完成了公司2023年年报审计相关工作，审计行为规范有序，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完

整、清晰、及时。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履职情况评

估的报告》。 

(十六)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审计委员会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

对安永华明相关资质和执业能力等进行了审查，在年报审计期间与安永华明进行了充分

的讨论和沟通，督促安永华明及时、准确、客观、公正地出具审计报告，切实履行了审

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职责。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在本次审计工作中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审计成

员始终保持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双重独立，遵守了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中关于保持独立性

的要求。审计小组具有承办本次审计业务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执业证书，能够胜

任本次审计工作；同时也能保持应有的关注和职业谨慎性。审计小组在本年度审计中按

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恰当的审计程序，为发表审计意见获取了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表发表的无保留审计意见是在获取充

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基础上做出的。基于安永华明的专业胜任能力及职业操守，同意

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聘任期限为一年，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2024年度，相关收费原则保

持不变。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2024年度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追加2024年度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江西紫宸、安徽紫宸、江苏

高远、四川卓勤担保额度100,000万元，能够进一步满足各业务板块子公司在日常经营

和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提高资金营运能力，降低融资成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公司保荐人经核查，对该事项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2024年度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

告》。 

(十九)审议通过了《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

度》。 

(二十)审议通过了《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一致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提请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需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2024年4月13日披露的《上海璞

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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